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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65        证券简称：ST 通葡        公告编号：临 2024—036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报相关事项的信

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报相关事项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

函》（上证公函【2024】0656号，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经公司及年审

会计师核查，现对《监管工作函》内容回复如下： 

 

1.关于业绩承诺。你公司前期向实际控制人收购的北京九润源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润源）本期实现营业收入 8.02亿元，占比达 93.36%，为

你公司目前主要经营资产。2021-2023年九润源实现净利润 0.34亿元、0.37亿

元和 0.25 亿元，实现扣非净利润 0.34亿元、0.37亿元和 0.41亿元，业绩承

诺完成率分别为 109.22%、100.27%和 90.38%，关注到，一是九润源除白酒购销

业务外，还向上市公司母公司及其他子公司采购葡萄酒，并对外进行销售，九

润源净利润持续增长，毛利率达 15%，而上市公司母公司及其他子公司近年来

均处于持续亏损状态；二是上市公司母公司仅实现营业收入 0.96亿元，但管理

费用高达 0.57亿元，占上市公司管理费用比例为 75.17%；三是九润源因遭受

自然灾害确认的资产损失 0.22亿元，列入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请公司：（1）

根据《编报规则第 15 号》，列表披露母公司及主要子公司开展的业务类型、

主要子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费用等财务数据；（2）补充披露母公司等与

九润源内部交易产品品种及数量、交易金额及定价依据等，并结合市场公允价

格说明内部交易定价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压低向九润源的销售价格从而增厚其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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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的情况；（3）补充披露母公司管理费用的主要构成及发生环节，并结合具

体经营业务说明管理费用占比较高的原因，是否存在九润源向母公司转移费用

从而增厚利润的情形；（4）补充披露九润源因遭受自然灾害确认的资产损失 

0.22 亿元的主要背景及资产减值损失的评估情况，是否符合非经常性损益的认

定标准；（5）结合上述事项，说明九润源近年来业绩真实性，是否存在虚增扣

非净利润规避业绩承诺补偿义务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在年报审计过程

中，是否已关注到上述事项以及采取的审计程序和核查手段，是否已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并对九润源业绩真实性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根据《编报规则第 15 号》，列表披露母公司及主要子公司开展的业

务类型、主要子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费用等财务数据； 

母公司是一家以葡萄酒制造、销售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公司子公司包括北京

九润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润源”）、通化润通酒水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润通酒水”）等，九润源是一家以消费品电子商务为主营业务的企

业，润通酒水是一家以酒水销售为主营业务的企业。主要子公司 2022-2023 年财

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母公司 九润源 润通酒水 

主营业务收入（2023 年度） 89,224,189.43 793,487,668.76  12,301,990.91  

主营业务成本（2023 年度） 64,204,573.38 673,480,869.07  11,653,690.02  

管理费用（2023 年度） 56,931,272.17  17,334,621.37   507,262.97  

销售费用（2023 年度） 9,623,086.62  38,306,563.29   4,607,885.23  

财务费用（2023 年度） 5,041.72  15,998,595.34   8,467.24  

净利润（2023 年度） -87,801,386.78  24,537,020.08   -4,214,257.01  

主营业务收入（2022 年度） 61,445,940.97 770,721,606.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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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成本（2022 年度） 34,565,666.28 642,222,417.01  -    

管理费用（2022 年度） 48,865,555.93  16,090,639.59   117,554.18  

销售费用（2022 年度） 7,472,451.37  54,429,459.44   2,708,732.31  

财务费用（2022 年度） -11,400.07  11,209,185.62   6,058.06  

净利润（2022 年度） -79,421,477.82  37,643,301.29   -3,175,383.25  

注：其中，母公司 2023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中自产葡萄酒销售收入为 58,342,937.20 元，外购葡萄酒销

售收入为 30,881,252.23 元；母公司 2023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中对内销售收入为 42,334,057.25 元，对外销售

收入为 46,890,132.18 元；母公司 2022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均为自产葡萄酒销售收入；母公司 2022 年度主营

业务收入中对内销售收入为 18,393,061.87 元，对外销售收入为 43,052,879.10 元。 

母公司是以葡萄酒制造、销售为主营业务的企业。近年来，受复杂内外经济

环境、母公司历史遗留的诉讼纠纷等因素影响，母公司 2022 年、2023 年出现亏

损。润通酒水为母公司 2005 年在通化设立的销售公司，后处于停滞状态，为了

调整和盘活公司存量资源，2023 年 11 月开始，母公司逐步继续将润通酒水作为

其对外销售公司，由于润通酒水 2023 年 11 月业务刚刚恢复，故导致润通酒水出

现亏损。 

（2）补充披露母公司等与九润源内部交易产品品种及数量、交易金额及定

价依据等，并结合市场公允价格说明内部交易定价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压低向九

润源的销售价格从而增厚其利润的情况； 

2023 年，母公司生产的葡萄酒产品部分销售给全资子公司九润源，该交易

2023 年累计销售金额为 616.16 万元，累计 41.74 万瓶葡萄酒。2023 年，母公司

及润通酒水累计对外销售母公司生产的葡萄酒产品金额为 5,198.05 万元，累计

224.57 万瓶葡萄酒。销售给全资子公司九润源情况具体如下： 

产品品种 数量（瓶） 

交易金额

（元） 

交易均价

（元/瓶） 

母公司及润

通酒水对外

销售数量

（瓶） 

母公司及润

通酒水对外

销售均价

（元/瓶） 

母公司及润

通酒水对外

销售价格区

间（元/瓶） 

（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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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气泡露酒 214,950 2,113,630.10 9.83 17,418  14.00 6.92-25.10 

通化红梅山

葡萄酒 15

度-铁盖 

90,714 1,683,079.64 18.55  42,645  26.34  11.72-28.26 

通化寒地野

生山葡萄酒

（长白山特

制）（注

2） 

31,626   413,458.42  13.07  — — — 

中国通化葡

萄酒（9°） 
19,488   403,497.32  20.70  233,975  20.51  15.68-28.09  

通化莞妍冰

酒（白）

（注 2） 

7,812   292,258.43  37.41  — — —  

其他（注

1） 
52,821   1,255,679.99       

注 1：其他未披露单品种销售金额在 20 万元以下的品种，共涉及 63 品种，涉及品种众多、单品种销

售金额较小。 

注 2：通化寒地野生山葡萄酒（长白山特制）、通化莞妍冰酒（白）专供九润源销售渠道。 

注 3：母公司产品对外销售价会因为销售时节不同、销售数量不同等因素存在一定的范围波动。 

母公司向九润源销售的微气泡露酒、通化红梅山葡萄酒 15 度-铁盖销售均价

全部在母公司对第三方销售价格范围内，略低于母公司对第三方销售均价，主要

因为：第一，上述产品属于电商渠道销售较多的产品，九润源有较多的电子商务

销售渠道和电子商务运营的核心竞争力，而母公司是专业的葡萄酒生产企业，尤

其在互联网销售方面不是强项，因此上述产品主要通过子公司九润源的电商渠道

销售，小部分通过母公司线下经销商销售、零售客户销售；第二，由于九润源是

大批量采购上述产品，所以执行的是公司大批量销售价格政策；第三，上述产品

也有部分通过母公司独立运营的互联网店铺进行零售，执行的是零售价格政策，

零售价格高于批发价格；第四，对于母公司而言，规模化订单的运输成本、配货

成本、运营成本均低于小批量订单和零售，因此大规模销售价格略低于小批量和

零售价格是有符合母公司整体利益的。 

公司子公司九润源作为在酒水业内比较知名的电子商务公司，形成了较为丰

富的酒水产品电子商务渠道以及相关核心竞争力。黄尾袋鼠、加州乐事、野格、



5 

大摩等国外品牌葡萄酒为了进入国内电子商务渠道，与公司达成一致，利用九润

源在电商渠道优势，进行上述品牌葡萄酒在国内电商的销售。2023 年，母公司外

购的上述葡萄酒产品累计销售金额为 3,088.13 万元，累计 73.12 万瓶葡萄酒，涉

及 107 个品种规格。其中，母公司外购的葡萄酒产品销售给全资子公司九润源的

累计销售金额为 2,922.83 万元，累计 71.81 万瓶葡萄酒；九润源主要通过其线上

销售渠道对外进行销售。具体如下： 

产品品种 数量（瓶） 
交易金额

（元） 

交易均价

（元/瓶） 

母公司对外

销售数量

（瓶） 

母公司对外

销售均价

（元/瓶） 

母公司对外

销售价格区

间（元/

瓶） 

黄尾袋鼠缤

纷系列西拉

红葡萄酒

（智利版） 

750ml 

133,008  4,360,517.05  32.78  — — — 

黄尾袋鼠世

界系列西拉

红葡萄酒 

750ml 

105,474  3,509,081.43  33.27  — — — 

黄尾袋鼠缤

纷系列梅洛

红葡萄酒

（智利版） 

13 度 750ml 

87,942  2,866,841.48  32.60  — — — 

黄尾袋鼠缤

纷系列加本

力苏维翁红

葡萄酒（智

利版）

750ml 

59,436  1,968,111.65  33.11  — — — 

黄尾袋鼠世

界系列梅洛

红葡萄酒 

750ml 

55,932  1,863,244.24  33.31  — — — 

大摩 12 年

苏格兰单一

麦芽威士忌

700ml 

5,124  1,825,494.72  356.2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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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尾袋鼠世

界系列加本

力苏维翁红

葡萄酒 

750ml 

34,752  1,136,908.82  32.71  — — — 

大摩 15 年

苏格兰单一

麦芽威士忌 

700ml 

1,601  1,033,779.47  645.71  — — — 

黄尾袋鼠世

界系列霞多

丽白葡萄酒 

750ml 

31,164  1,033,364.63  33.16  — — — 

野格利口酒 

35 度

500ml*1

（单瓶） 

20,386   955,734.51  46.88  — — — 

其他（注 1） 183,289  8,675,216.71      

注 1：其他未披露单品种涉及 97 个品种规格，涉及品种众多、单品种销售金额较小。 

注 2：本表披露产品品种专供九润源销售渠道。 

2022 年，母公司生产的葡萄酒产品部分销售给全资子公司九润源，该交易

2022 年累计销售金额为 1,839.31 万元，累计 120.92 万瓶葡萄酒。具体如下： 

产品品种 数量（瓶） 

交易金额

（元） 

交易均价

（元/瓶） 

母公司对外

销售数量

（瓶） 

母公司对外

销售均价

（元/瓶） 

母公司对外

销售价格区

间（元/瓶） 

微气泡露酒 642,672  

 

4,358,670.79  6.78  15,015  5.95  5.63-10.62 

通化红梅山

葡萄酒 15

度-铁盖 132,882  

 

2,731,221.22  20.55  1,360  20.83  20.74-21.61 

雅士樽冰葡

萄酒(红) 18,000  

 

2,707,964.60  150.44  37,490  103.70  

67.86-

159.29 

通化爽口山

葡萄酒加汽

露酒（大爽

口） 116,910  

 

1,658,628.30  14.19  84,726  9.64  8.09-15.04 

雅士樽冰葡

萄酒(白) 9,306  

 

1,400,187.61  150.46  33,393  94.46  

75.20-

15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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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长白山

特酿山葡萄

酒（辛选定

制款）（注

2） 60,000   513,274.34  8.55  

— — — 

空谷幽兰山

葡萄加汽露

酒（辛选定

制款）（注

2） 60,000   504,424.78  8.41  

— — — 

中国通化葡

萄酒

（9°） 25,584   496,821.23  19.42  200,512  16.61  14.01-35.40 

极韵晚收山

葡萄酒（注

2） 3,000   366,371.68  122.12  

— — — 

通化寒地野

生山葡萄酒

（长白山特

制）（注

2） 31,098   344,835.40  11.09  

— — — 

通化荣耀雅

士樽冰酒

（典藏版-

白四折盒） 2,610   293,415.94  112.42  24,721  57.77  

22.29-

166.37 

通化莞妍冰

酒（白）

（注 2） 5,871   276,860.18  47.16  

— — — 

通化莞妍冰

酒（红）

（注 2） 6,780   258,998.24  38.20  

— — — 

北极红晚收

山葡萄酒 6,264   258,435.41  41.26  186  42.48  42.48 

通化荣耀雅

士樽冰酒

（典藏版-

红四折盒） 2,268   255,185.82  112.52  23,561  50.30  9.95-166.37 

通化红梅山

葡萄酒 15

度（北京九

润源）（注

2） 11,412   236,867.24  20.76  

— — — 

见证 1959

寒地晚收山 1,200   231,504.42  192.9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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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注

2） 

其他（注

1） 
73,325 1,499,394.67     

注 1：其他未披露单品种销售金额在 20 万元以下的品种，共涉及 26 品种，涉及品种众多、单品种销

售金额较小。 

注 2：通化长白山特酿山葡萄酒（辛选定制款）、空谷幽兰山葡萄加汽露酒（辛选定制款）、极韵晚收

山葡萄酒、通化寒地野生山葡萄酒（长白山特制）、通化莞妍冰酒（白）、通化莞妍冰酒（红）、通化红梅

山葡萄酒 15 度（北京九润源）、见证 1959 寒地晚收山葡萄酒专供九润源销售渠道。 

母公司生产的葡萄酒产品部分销售给全资子公司九润源，其绝对金额较小，

2022、2023 年度分别仅占九润源销售收入的 2.36%、0.77%，且价格均按公司制

定的统一销售价格确定，与其对外销售价格之间不存在重大差异。母公司外购的

葡萄酒业务，主要是品牌方希望利用九润源电商领域渠道和优势进入国内电商市

场，因此母公司购买葡萄酒产品主要销售给子公司九润源，由九润源通过电子商

务渠道进行销售。综上，公司不存在通过压低向九润源的销售价格从而增厚其利

润的情况。 

（3）补充披露母公司管理费用的主要构成及发生环节，并结合具体经营业

务说明管理费用占比较高的原因，是否存在九润源向母公司转移费用从而增厚

利润的情形； 

母公司 2023 年管理费用构成明细：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发生环节 

职工薪酬 8,890,875.35 母公司行政、管理、财务人员薪酬 

差旅及办公费 3,042,980.10 母公司日常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差旅及办公费 

中介费 1,251,154.11 母公司聘请的会计师等第三方中介机构发生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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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折旧及摊销 7,508,125.56 

母公司日常管理、行政工作持有的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等折旧及摊销发生的费用 

股权激励费用 25,725,181.44 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发生的摊销费用 

其他 10,512,955.61 

主要包括诉讼费用、董事会费、外地办公费、物料

消耗、培训费、取暖费等 

2023 年度，母公司因授予限制性股票摊销计入管理费用的金额为

25,725,181.44 元，占母公司管理费用的 45.19%，是母公司管理费用主要构成。

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授予日至 2023 年末具体任职情况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王军 任上市公司董事长 270 

常斌 任上市公司董事及总经理 270 

何为民 任上市公司董事 150 

贾旭 任上市公司财务总监 240 

孟祥春 任上市公司副总经理 20 

国凤华 任上市公司副总经理 20 

田  雷 任上市公司副总经理 20 

戴  凯 任母公司通化生产总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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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同 任上市公司物流部总监 240 

潘瑞乔 任上市公司营销中心销售总监 240 

仓霞 任上市公司综合管理部总监 240 

杨飞 任上市公司营销中心销售总监 150 

樊华 任上市公司线上事业部销售总监 150 

臧孝华 任上市公司物流部副总监 150 

杨瑞怡 任上市公司内控管理部总监 150 

杨怀智 任上市公司团购管理部总监 150 

朱博杨 任九润源销售总监 20 

李霄亮 任九润源物流部经理 10 

霍红 任九润源财务部经理 10 

未国增 任九润源客户服务部总监 10 

宋晓燕 任上市公司营销中心人力资源部总监 10 

黄思思 任九润源供应链部总监 10 

纪德志 任母公司通化生产中心行政总监 10 

王庆禄 任母公司通化生产中心质量部总监 10 

吴忠有 任上市公司工会主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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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强 任母公司通化生产中心人力资源总监 10 

段学飞 任母公司通化生产中心总经理 160 

注：任上市公司职位人员属于集团统筹职位，管理集团内母公司及所有子公司相关事项；任母公司通

化生产中心职位人员，仅分管母公司生产中心相关事务；任子公司职位人员，仅分管子公司相关事务。 

母公司作为一家以葡萄酒制造、销售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其按照自身发展需

要，拥有自身办公、行政所需的房产、土地、设备等，2023 年计入母公司管理费

用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折旧及摊销金额为 7,508,125.56 元，占母公司管理费

用的 13.19%。2023 年，母公司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为 8,890,875.35 元,占母公司

管理费的 15.62%，上述职工薪酬全部为母公司行政、管理、财务人员的薪酬，不

存在为九润源员工支付薪酬的情况。 

综上，母公司管理费用占比较高主要是由于 2023 年摊销计入的股权激励费

用，不存在九润源向母公司转移费用从而增厚利润的情况。 

（4）补充披露九润源因遭受自然灾害确认的资产损失 0.22 亿元的主要背景

及资产减值损失的评估情况，是否符合非经常性损益的认定标准； 

据网上查询统计数据：2023 年 7 月 29 日 8 时至 8 月 1 日 11 时，河北省涿

州市的平均降水量就已经达到 355.1 毫米，两河村降水量达到了 435 毫米，许多

乡镇和街道降水量超过 300 毫米。由于几天强降雨，导致九润源涿州仓库进水，

仓库管理人员发现进水后立即组织员工施救，因洪水迅速上涨，仓库内人员为了

人身安全，在进水后不久全部撤离，而后仓库水位上涨到 2.5 米左右，致使仓库

内货物全部水淹受损。 

九润源聘请山东安福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公司资产损失情况进行评估并出

具评估报告，评估结论为九润源因灾害导致财产污水浸泡而造成损失的金额为

0.27 亿元，九润源收到保险公司赔付款 0.05 亿元，最终九润源因遭受自然灾害

确认的资产损失为 0.22 亿元。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2023 年修订）》的规定，“二、非经常性损益的界定，应以非经常性损益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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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依据。在界定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时，应遵循以下原则：……（七）因不可抗

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产生的各项资产损失；……”，公司上述损失属于因

不可抗力因素而产生的资产损失，按原则应当认定为非经常性损益，符合非经常

性损益的认定标准。 

（5）结合上述事项，说明九润源近年来业绩真实性，是否存在虚增扣非净

利润规避业绩承诺补偿义务的情形。 

九润源作为国内较早从事消费品电子商务业务的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

九润源已经形成了多个消费品产品体系，成熟的专业运营能力和供应链体系，

以及完善的互联网渠道销售体系，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九润源既有京东、苏

宁、天猫等平台销售，又有各类旗舰店式零售，既有传统互联网销售渠道，又

与抖音、快手等新型兴趣电商建立了合作关系。2023 年，九润源继续获得主要

客户、主要供应商的认可，获得了多项荣誉，包括“2023 年京东优秀合作伙伴

奖”、“习酒 5A 级卓越经销商奖”、“劲牌用户运维奖”、“洋河卓越合作

伙伴奖”、“2023 年快手茶酒生鲜十大优秀商家”、“2023 年快手磁力引擎

案例榜”等。九润源是公司重要子公司，自 2015 年以来九润源就成为公司主要

收入、利润来源。 

公司形成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的业务定价公允，其中母公司等与九润源内

部交易定价经与市场公允价格对比，定价合理，不存在利益转移情形；母公司

因股权激励费用与折旧及摊销计入管理费用的金额较大，导致母公司管理费用

在上市公司整体管理费用中占比较高，具有合理性，不存在九润源向母公司转

移费用从而增厚利润的情形；九润源因遭受自然灾害确认的资产损失已经过第

三方机构评估且收到保险理赔，并按照净额计入营业外支出，根据相关规定，

符合非经常性损益的认定标准。综上，九润源近年来业绩真实，不存在虚增扣

非净利润规避业绩承诺补偿义务的情形。 

年审会计师说明及意见 

在对通葡股份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针对上述项目我们实施

的相关审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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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针对收入执行的审计程序 

（1）对与收入确认相关的重要内部控制的设计与运行进行了解和评价； 

（2）抽取合同样本，识别与商品控制权转移相关的合同条款，评价收入确

认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检查内部购销合同，对其中主要条款进行复核并与外部销售合同对比，

关注销售是否公允，本期新增购销是否合理； 

（4）执行细节性测试，检查合同、购货订单、商品出库单据、货物运输单

据与签收记录、回款单据、销售发票等资料； 

（5）对主要客户收入的发生额和应收账款余额实施函证，通过获取外部证

据评价收入确认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6）执行截止性测试，检查收入确认是否记录在正确的会计期间； 

（7）检查营业收入在财务报表中的列报是否恰当。 

2、针对成本、费用实施的审计程序 

（1）包括但不限于对相关内部控制的了解、评估与测试； 

（2）结合应付账款、预付款项函证，未回函执行替代测试，确定采购金额

的准确性； 

（3）编制销售成本倒轧表，将存货发生额与销售成本进行核对，以确定成

本结转的准确性； 

（4）对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执行了分析性复核程序、同期对比、月度对

比； 

（5）抽查费用支出相关的合同、付款凭证、发票等支持性文件，检查合同

的主要条款，核对付款金额及资金流向是否与相关合同、发票一致，并关注合同

内容与公司实际业务是否吻合，是否存在母公司为子公司承担费用等情况； 

（6）检查相关费用确认会计处理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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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进行截止性测试，查验是否存在跨期情形； 

（8）检查成本、费用在财务报表中的列报是否恰当。 

3、针对九润源自然灾害损失执行的审计程序 

（1）取得存货损失明细，核实损失金额； 

（2）网络查询河北省涿州市遭受洪灾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受灾时间、受灾

范围等； 

（3）审计时亲自前往受灾原仓库，查看现场情况； 

（4）对公司管理层及仓库负责人员进行访谈，询问受灾情况及损失等； 

（5）获取山东安福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九润源资产损失情况出具的评估报

告，分析核实报告内容； 

  （6）检查保险合同、保险赔款银行回单等资料； 

（7）检查营业外支出在财务报表中的列报是否恰当。 

我们在审计过程中已经关注到上述问题，并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结合

以上审计程序的执行及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通葡股份公司母公司及其他

子公司与九润源内部交易定价公允；通葡股份公司母公司管理费用确认合理，不

存在压低向九润源的销售价格从而增厚其利润的情况；九润源遭受自然灾害损失

符合非经常性损益的认定标准；九润源业绩真实，不存在虚增扣非净利润规避业

绩承诺补偿义务的情形。 

2.关于白酒购销业务。年报披露，你公司白酒购销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6.59

亿元，同比减少 3.64%，毛利率 15.97%，增加 0.14个百分点，前五名客户销售

额占比 59.14%，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占比达 77.87%。你公司表示，为了加快资

金周转，公司会将部分应收账款和保理公司开展保理业务，应收账款到期回款

直接进入保理公司偿还保理款项。公司将收到的保理融资款计入筹资活动收到

的现金。报告期内，你公司收到保理借款 6.91 亿元，偿还保理借款 2.21亿

元，本期发生财务费用 0.16亿元，同比增加 42.90%，是你公司经营亏损的主

要原因。请公司：（1）补充披露白酒购销业务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情况，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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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限于具体名称、实际销售或采购内容、交易金额等；（2）根据《格式准则

第 2号》，区分销售模式，列示近两年总额法与净额法的主要财务数据及判断

依据，包括但不限于货权归属、货物存储及转移安排、定价方式、货物及价格

风险承担情况等；（3）补充披露应收账款保理融资具体情况，包括时间、交易

对象、保理费率和回款情况，并说明交易对象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结合

保理条款的具体约定说明应收账款终止确认情况，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4）结合销售及保理业务合同约定，说明你公司对部分客户的销售及

应收账款保理融资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安排，如是，请说明你公司对营业收入

的确认、营业成本及毛利率的披露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年审

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补充披露白酒购销业务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具

体名称、实际销售或采购内容、交易金额等； 

前五大客户情况： 

单位：元 

客户名称 实际销售内容 交易金额 电商平台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习酒、劲酒、四特、茅

台、郎酒、酱吉星、黄

鹤楼系列 

 375,344,782.81  京东 

浙江昊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红星、四特、茅台系

列 
48,409,649.11   天猫 

北京宝宝爱吃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习酒、洋河、古井贡、

劲酒、红星、酒鬼酒、

国台、北大仓系列 

 7,137,614.32  美团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宁采购中心 
习酒、红星系列 3,097,910.19  苏宁 

深圳象鲜科技有限公司 

习酒、洋河、古井贡、

劲酒、红星、酒鬼酒、

国台、北大仓系列 

 2,969,753.55  美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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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单位：元 

供应商名称 实际采购内容 交易金额 

贵州习酒电子商务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习酒系列  396,434,323.73  

江苏蓝色梦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洋河系列  64,219,795.89  

北京京星泰商贸有限公司 红星系列  45,553,317.90  

湖北劲牌皇宫酒业有限公司 劲酒系列  35,512,515.15  

樟树市四特东方韵酒业有限公司 四特系列  33,024,522.75  

 

（2）根据《格式准则第 2号》，区分销售模式，列示近两年总额法与净

额法的主要财务数据及判断依据，包括但不限于货权归属、货物存储及转移安

排、定价方式、货物及价格风险承担情况等； 

白酒购销业务区分销售模式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销售模式 2022年总额法

收入金额 

2022 年总额法

成本金额 

2023年总额法

收入金额 

2023 年总额法

成本金额 

ToB模式 434,673,130.72   412,363,909.56   446,364,590.19   420,662,006.05  

ToC模式 248,943,448.98   163,050,971.50   212,397,020.22   132,901,388.70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的规定，“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

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该企业为主要责任人，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

认收入”，九润源在白酒购销业务中属于主要责任人，故按照总额法确认收

入，判断依据如下： 

①货权归属。九润源主要采取“以销定采”的采购模式，每年与习酒、洋

河、劲酒、红星等酒厂供应商签订框架性协议，约定合作双方的相关权利及义

务、合同期内的采购总额等。每次采购均全额支付采购价款，酒厂收到全部价

款后安排发货。九润源收到货后，货物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至九润源，九

润源取得货物控制权，酒厂不再承担主要风险和报酬。 

②货物存储及转移安排。九润源收到货物后，将货物存储在自己租赁的仓

库中。九润源的下游客户主要是京东、天猫等电商销售平台，通过与上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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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签订合作合同，约定结算、运输方式等，并按照客户的具体订单进行货物

确认后予以回复确认订单的生成，备货、发货，发往客户指定的地点，货物由

九润源负责运输并承担运费。 

③定价方式。在确定价格的过程中，九润源密切关注市场情况，通过市场

调查和分析，准确估计需求价格弹性，根据产品在不同时间点上的需求价格弹

性来制定出正确、合理的产品销售价格。 

④货物及价格风险承担情况。九润源每次采购均全额支付采购价款，酒厂

收到全部价款后安排发货，九润源收到货后，货物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至

九润源（如 2023年公司仓库遭受水灾，相关损失均由公司承担）。客户按照商

品销售价格与九润源结算，并在约定的结算账期与九润源结算，九润源按照结

算金额确认收入。 

综上，九润源在转让货物前承担货物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即拥有对该货

物的控制权，九润源属于主要责任人，故公司按照总额法确认收入符合会计准

则的规定。 

（3）补充披露应收账款保理融资具体情况，包括时间、交易对象、保理

费率和回款情况，并说明交易对象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结合保理条款的

具体约定说明应收账款终止确认情况，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交易对象 借款日期 到期日 年利率（%） 回款情况 

上海邦汇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 2023 年 5 月-2024 年 4 月 6.5 全部按期回款 

深圳市前海现在商

业保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 2023 年 4 月-2024 年 3 月 10.008 全部按期回款 

商融（上海）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 2023 年 7 月-2024 年 6 月 5.5、6 全部按期回款 

上海邦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邦汇”）是京东旗下保理公

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与上海邦汇之间主要保理的是公司对京东的

应收账款，上述应收账款信用等级较高。 

商融（上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融保理”）是天猫旗下保

理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与商融保理主要保理的是公司对天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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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上述应收账款信用等级较高。 

深圳市前海现在商业保理公司（以下简称“前海保理”）为北京智云行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智云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控

股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相关规定，

深圳市前海现在商业保理公司为公司关联方。九润源与前海保理的保理业务签

订了相关协议，并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相关保理业务履行了审议及披露程序，独立董事亦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

意见。根据审议通过保理协议，前海保理向九润源提供的保理的利率，不高于

同期前海保理向同等信用级别第三方发放同种类应收账款融资的利率。九润源

与前海保理之间保理的应收主要为除对京东、天猫以外应收款项，这一类应收

款上海邦汇、商融保理不承接其保理业务，同时其信用等级相对较低，因此前

海保理的利率高于上海邦汇、商融保理。综上，九润源与前海保理之间的保理

业务，已经履行关联交易审批决策程序，并进行了信息披露，定价公允。 

九润源与保理公司合同条款的具体约定： 

①与上海邦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合同条款的具体约定：“本合同项下保理

业务为有追索权保理业务，不论卖方转让的应收账款是否全额、按时回收，保

理商均不承担坏账风险。买方在应收账款到期日未能向保理商指定回款账户足

额偿还款项的，保理商有权要求卖方主动返还融资款以清偿全部未受偿融资本

金并支付利息、服务费、罚息及其他应付款项。” 

②与深圳市前海现在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合同条款的具体约定：“本合同项

下保理业务为：有追索权保理业务” 

③与商融（上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合同条款的具体约定：“保理融资到

期日，若商融保理收到的应收账款不足以支付融资本息、逾期罚息及有关费

用，商融保理有权自行决定是否对购货方进行追索，商融保理向购货方行使追

索权的，不影响您的回购义务，但如果商融保理已从购货方处获得部分或全部

货款，您的回购金额亦随之降低，如产生保理余款，商融保理应及时将保理余

款支付给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的规定，“企业已将金融

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的，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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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不应当终止确认该金

融资产。”，九润源与保理公司合同条款均约定开展的保理业务为有追索权保

理业务，因此九润源在收到保理公司的融资款项时，保留了相关应收账款所有

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不满足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条件，不对保理融资

的应收账款终止确认，待客户电商平台将应收货款回款至保理公司后，公司核

销应收账款与所欠保理融资款，此时相关应收账款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

报酬转移，满足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条件，公司终止确认应收账款。综上，九

润源应收账款终止确认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4）结合销售及保理业务合同约定，说明你公司对部分客户的销售及应

收账款保理融资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安排，如是，请说明你公司对营业收入的

确认、营业成本及毛利率的披露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九润源作为一家以消费品电子商务为主营业务的企业，主要采用“平台渠

道+旗舰店”的销售模式。平台渠道方面，公司根据品牌方渠道授权，与京东、

天猫超市、拼多多等电商平台签署框架性协议，约定与电商平台合作的基本条

款及结算期。公司将商品运输至电商平台指定地点后，电商平台根据框架协议

的条款定期向公司发送对账单并按期进行结算。零售业务方面，九润源通过旗

舰店等众多网店的运营，零售客户在收货确认或默认一定期限到期后，款项进

入公司账户。 

京东、天猫电商平台具备掌握上下游公司采购、销售的数据信息优势，利

用此优势目前各电商平台纷纷成立了保理公司，针对在平台内经营的公司从事

应收账款保理融资业务。九润源向京东、天猫销售平台销售商品形成应收账

款 ，结算期一般为 30-60天，而通过保理公司融资的方式，资金周转天数可缩

短到 7-10天，对于商品流通企业，存货及资金流动性较大，需要资金快速周

转，为满足公司运营需求，抓住市场机遇、扩大市场份额，在审慎比较财务成

本与资金使用效率的机会成本后，与平台下属保理公司签订合同，以对平台销

售形成的应收账款偿还融资款方式，向保理公司借款用来补充资金周转支付利

息。 

九润源开展保理业务的目的是为了加速资金周转，与其开展的销售业务相

互独立，两项业务的各交易步骤分别进行筹划和确定，故不构成一揽子交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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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年审会计师意见 

在对通葡股份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针对上述项目我们实施

的相关审计程序： 

1、包括但不限于对相关内部控制的了解、评估与测试； 

2、自公司后台导出在保理商处开立的应收账款保理账户明细，并进行复

核； 

3、抽查相关应收账款合同、收款凭证，检查合同主要条款，检查大额收款

凭证； 

4、检查客户回款至保理账户后公司核销应收账款与保理融资欠款的会计处

理； 

5、函证相关保理应收账款与保理借款； 

6、检查公司编制的应收账款账龄划分明细表，复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

的准确性； 

7、对财务费用进行复算； 

8、关注关联方保理借款的决策、披露、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的情况以及合同

相关条款，确保关联方已充分披露，定价公允。 

9、检查相关科目在财务报表中的列报是否恰当。 

结合以上审计程序的执行及获取的审计核查证据，我们认为：通葡股份公

司收入及保理业务账务处理及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未发现公司回复与

我们审计过程中获得的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3.关于通葡基金。年报及相关公告显示，南京通葡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通葡基金）为公司于 2017 年与第三方友道资管设立的合伙企业，公司持股比

例为 87.5%。2019 年，你公司向成都工投美吉投资有限公司等转让 0.6 亿元合伙

企业份额，你公司表示，因转让后公司仅持有合伙企业 12.5%投资份额，合伙企

业将不会纳入公司的并表范围。但定期报告显示，你公司仍将通葡基金纳入合并

范围，公司对其他合伙人的出资披露为其他非流动负债 0.7 亿元。请公司：（1）

结合通葡基金股权结构、决策机构人员构成及表决机制等情况，说明相关份额转

让后，你公司仍将通葡基金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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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要求，相关会计处理与临时公告存在差异的原因；（2）结合合伙企业份额转

让条款等情况，说明公司对其他合伙人的出资披露为其他非流动负债的原因；（3）

通葡基金自成立后的主要投向及投资收益情况，是否存在流向关联方等情形。请

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结合通葡基金股权结构、决策机构人员构成及表决机制等情况，说明

相关份额转让后，你公司仍将通葡基金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要求，相关会计处理与临时公告存在差异的原因； 

通葡基金股权结构：普通合伙人北京友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

1000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12.5%；有限合伙人一成都工投美吉投资有限公司以货

币方式出资 2500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31.25%；有限合伙人二成都蓉台国际企业

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 500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6.25%；有限合伙人三四川泰

通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 300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3.75%；有限合

伙人四自然人严智以货币方式出 1500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18.75%；有限合伙人

五自然人颜涛以货币方式出 1200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15.00%；有限合伙人六通

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 1000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12.50%。 

通葡基金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五人组成，普通合伙人、上市公司合伙人均

有权委派两名委员，其他投资者人有权委派一名委员，按照三分之二以上多数

票原则对基金拟投项目提案进行表决。根据协议约定，当公司委派的两名委员

均投反对票时，即对投资项目有最终否决权。同时，根据协议约定，通葡基金

成立的目的为“通过成立产业基金，投资新兴行业优质项目，布局高成长性行

业和创新型企业，筛选优质并购标的，为上市公司主业转型升级注入新的动

力；同时享受部分项目通过 IPO、并购等退出方式带来的投资收益，提升上市

公司盈利能力。”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合并财务报表

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控制，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

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

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通葡基金设立的目的是为公司筛选并购标的，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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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注入新动力，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本质上通葡基金是为公司战略目标服务的，

且公司在投决会中拥有否决权。因此，公司实际可以控制通葡基金的投资决策。

故从实质重于形式的角度，公司可以控制通葡基金，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公司在披露临时公告时，考虑到转让后公司仅持有通葡基金 12.5%投资份额，

当时仅考虑剩余权益比例而未全面考虑原协议投决权力约定，故认为通葡基金将

不会纳入公司的并表范围。在 2019 年年报编制过程中，经全面审慎综合考虑，

结合协议约定的内容及表决机制，从实质重于形式判断公司可以控制通葡基金，

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结合合伙企业份额转让条款等情况，说明公司对其他合伙人的出资披

露为其他非流动负债的原因； 

通葡基金相关协议约定，本合伙企业经营期限为三年，其中前两年是基金投

资运行期，后一年是退出期。经合伙人大会决议通过，经营期限可延长一年，最

多可以延长两次；同时也约定了公司在一定条件下对其他 LP 份额具有回购义务。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金融负

债，是指企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负债：（一）向其他方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

产的合同义务。……”，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通葡基金最长经营期限为五年，

属于存续期限为“有限期”的以投资为目的合伙企业。对于存续期限有限的合伙

企业而言，其在存续期限届满时需要清算，将剩余财产分配给合伙人，致使公司

存在一项向其他方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由于通葡基金存续期限

是明确的，到期必须清算，即不能无条件地避免向其他方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

产来履行一项合同义务，因此该合同义务符合金融负债的定义，公司将其他合伙

人的出资列示为其他非流动负债。 

（3）通葡基金自成立后的主要投向及投资收益情况，是否存在流向关联方

等情形。 

当年，公司设立通葡基金目的为通过成立产业基金，投资新兴行业优质项目，

布局高成长性行业和创新型企业，筛选优质并购标的，为上市公司主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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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新的动力；同时享受部分项目通过 IPO、并购等退出方式带来的投资收益，

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通葡基金总规模为 8,000 万元，设立后，经过筛选最终

投资了从事跨境电商业务的上海天坤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天坤”，

上海天坤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上海天坤主要从事跨境电商业务，与公司已

经有的境内电子商务业务存在一定的互补性，是当时投资上海天坤的主要决策基

础，符合通葡基金设立的目的。根据通葡基金与上海天坤签订《股份认购协议》，

约定通葡基金对上海天坤增资 7,760 万元。截至本回复出具日，通葡基金尚未完

成所投资上海天坤股权的退出，暂无投资收益。 

上海天坤经营范围包括电子商务、食品销售、母婴用品批发和零售、从事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等，主要从事跨境电商业务，销售产品主要为进口奶粉。上

海天坤对外设立了两家子公司包括：江苏玖玖电子商务、嘉伟全球跨境电商等两

家子公司，上述子公司主要从事电子商务业务。通葡基金以 7,760 万元投资上海

天坤，上海天坤使用上述资金生产经营，主要用于了对外采购、支付相关生产经

营费用等公司运营方面，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流向 金额 说明 

采购商品 4,124.00 

上海天坤为了推动业务发展，根据经营需要使用资

金进行了商品采购，商品主要包括奶粉及母婴用品。

其中，奶粉供应商包括 HONG KONG TOPEASY 

TRADE CO.. LIMITED、GLOCTECH HONG KONG 

LIMMITED、HONG KONG APOLINTERNATIONAL 

TRADE CO.,LIMITED；母婴用品供应商包括美德乐

(香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香港易鑫达贸易有限公

司、THINK OPERATIONS,LLC、Boryung Medience 

Co., Ltd、Newbond Enterprise Co.Lto。 

支付日常经营费用及 1,469.67 上海天坤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支付发生的费用及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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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金 等款项 

银行存款 2,166.33 

由于本次投资没有设立专户，上述银行存款逐步与

上海天坤自有资金混同，与自有资金一起用于了上

海天坤日常经营活动当中。 

在向上海天坤完成认购款缴付后，通葡基金剩余 240 万元留存基金，作为基

金日常管理费用。综上，通葡基金资金全部用于对上海天坤的投资与基金日常运

营，并未流向公司关联方。 

年审会计师意见 

在对通葡股份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针对上述项目我们实施

的相关审计程序： 

1、检查通葡基金合伙协议、通葡股份向成都工投美吉投资有限公司等转让

合伙企业份额的转让协议等通葡基金相关协议； 

2、通过天眼查等网络平台查询通葡基金工商信息； 

3、向通葡基金发函，确认投资情况； 

4、向通葡股份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投资情况、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因

以及后续规划； 

5、对通葡基金管理人进行访谈，了解公司经营情况、投资情况等； 

6、获取并检查通葡基金审计报告； 

7、通过天眼查等网络平台查询通葡基金投资的上海天坤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工商信息，关注投资真实性以及关联方情况。 

8、取得关联方关系声明； 

9、对该项投资进行减值测试； 

10、检查相关科目在财务报表中的列报是否恰当。 

结合以上审计程序的执行及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根据通葡基金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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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机制和决策机构人员以及通葡基金相关协议内容，通葡股份将通葡基金纳入合

并范围并对其他合伙人的出资披露为其他非流动负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要求；我们在审计中未发现通葡基金存在投资收益，也未发现通葡基金自成立

后的主要投向存在流向关联方等情形。 

4.关于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公司子公司信息显示，宿迁文竹科技有限公司、

集安市通葡酒庄有限公司等部分子公司无营业收入或净利润持续为负，母公司未

对上述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也未披露减值测试情况。请公司说明未计

提减值的原因，并补充披露上述事项。 

公司回复： 

（1）关于宿迁文竹科技有限公司 

宿迁文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宿迁文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仅持

有公司主要控股公司九润源 49%股权，无其他资产负债。九润源经营情况良好，

每一年都能实现盈利，不存在明显减值迹象，故母公司对于宿迁文竹科技有限公

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2）关于集安市通葡酒庄有限公司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观念的转变，在酒类消费上，低酒精度、

健康、时尚的葡萄酒存在着较大的市场空间。公司全资设立集安市通葡酒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集安酒庄”）主要是为了取得建设用地，布局未来高端葡萄酒

生产。目前，集安酒庄已经取得了相关土地，其他尚处于规划布局阶段。集安酒

庄主要资产为土地，根据减值测试情况上述土地不存在减值迹象，因此无需对上

述股权计提减值准备。 

综上，母公司合并范围内的宿迁文竹科技有限公司、集安市通葡酒庄有限公

司长期股权投资不存在减值迹象，因此母公司个别报表没有计提减值准备。同时，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抵销母公司对子公

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与母公司在子公司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母公司对于

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计提，不影响合并报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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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22 日 

 

 

 

 


	特此公告。

